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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地區 105年度 

研商「醫療暴力防制通報共通原則或流程」會議紀錄 

時    間：中華民國 105年 12月 20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10時 

地    點：本署 3樓會議室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。 

主    席：主任檢察官 林俊良                紀    錄：錄事 侯雅芬 

壹、主席宣布開會。 

貳、主席致詞： 

各醫療機構代表及司法警察同仁，大家早!感謝大家今日的與會，現今

社會層出不窮的醫療暴力事件，不僅對醫護人員造成極大心理負擔，也引

起社會大眾不良觀感，此次會議主要目的在於讓醫療暴力案件於司法程序

中獲得迅速正確的處理。希望藉由今日會議，擬定醫療暴力通報流程並對

通報單格式取得共識。醫療資源為全民所共享，醫療暴力行為直接影響醫

事服務品質，從政府至民間皆認為對於醫療暴力應採取零容忍之態度，法

務部於 105年 12月 5日針對醫療暴力防制召開會議，會議中裁示各地檢署

研議建立適合該地之通報機制及流程，請大家踴躍發表意見、提出建議，

使結果更加圓滿，謝謝大家。 

參、討論議題： 

  一、建立醫療暴力案件聯繫窗口 

  二、建立醫療暴力防制通報流程 （詳附件通報流程表及通報單） 

肆、討論及建議： 

  ◎大林慈濟醫院： 

    衛生福利部及嘉義縣衛生局均有醫療暴力通報單，建議與地檢署統一

格式，使醫療機構通報時更為方便迅速。 

  ◎嘉義縣衛生局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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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嘉義縣衛生局之醫療暴力通報單與地檢署的大同小異，為避免造成醫

療機構困擾，贊成整合為同一格式。 

  ◎嘉義市衛生局： 

    嘉義市衛生局目前並無醫療暴力通報單，很高興地檢署規劃設計通報

單，我們亦贊成統一格式，簡化通報流程。另建議於通報流程表上增

加通報縣市政府衛生局字樣。另請地檢署將醫療暴力案件結案結果通

知衛生局，衛生局以此為依據決定是否對加害人處以行政罰法。 

  ◎衛福部朴子醫院： 

    建議整合地檢署與衛生局之醫療暴力通報單，所需資訊皆列於通報單

上，醫療單位填載完成後傳真，此兩單位可自此張通報單獲取所需資

訊。 

  ◎嘉義市政府警察局： 

    醫療暴力發生後通報 110，約 4 至 5 分鐘警力即可到達現場，建議將

醫療暴力通報流程增加通報 110 字樣，較符合各地現況也使通報更加

快速。 

  ◎嘉義縣警察局： 

    派出所受理醫療暴力案件後，應填載通報單向地檢署回報處理結果或

以電話通知地檢署法警室即可? 

  ◎嘉義基督教醫院： 

    建議未來通報系統電子化，使通報更為簡易快速。另以第一線醫護人

員立場來看，醫療暴力不只傷害醫護人員，也損害就醫人權利，感謝

地檢署召開此次會議，希望效法國外以嚴刑峻法處罰暴力行為人，伸

張公權力使急診室暴力案件發生率降到最低。 

  ◎陽明醫院： 

    本院位於南門派出所旁，設有警民連線裝置，當醫療暴力事件發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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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需 2 分鐘警力即至現場，警民連線系統在醫療暴力事件通報上可發

揮很好效果。另通報系統電子化為現今潮流，希望未來朝此目標邁進。 

伍、臨時動議：無 

陸、主席結論： 

  一、為簡化通報流程，決議整合衛生局與地檢署之醫療暴力通報單，於

通報單上增加「通報縣市政府衛生局」等字樣。另增加一備註欄位，

有其他需說明事項請填載於備註欄。請派出所受理醫療暴力案件後

亦填載通報單回報地檢署。 

  二、於受理醫療暴力通報及內勤處理流程表增加「撥打 110」字樣及「縣

市政府衛生局」流程框。 

  三、本署每 2 個月將醫療暴力案件結案書類或法院判決書彙整檢送縣市

政府衛生局。 

  四、有關通報系統電子化，我們會向上級機關反映此問題，討論研議建

立一套標準便捷之通報系統。 

  五、各醫療院所應加強第一線醫護人員之教育訓練，使其遭受醫療暴力

對待時，知道如何因應與處置。檢察機關希望除有相關錄音、錄影

之蒐證，受傷之醫護人員能進行驗傷，有客觀可見傷勢時，務必拍

照存證，避免證據力受到質疑。 

  六、目前所見之醫療暴力事件多為告訴乃論之罪，在此鼓勵醫護人員遭

受醫療暴力時，第一時間提告，若事後不追究尚可撤銷告訴，但若

不提告，因未具備訴訟要件，本署無從介入。 

  七、非常感謝大家今日的與會，會後本署將以正式公文檢送此次會議決

議之「受理醫療暴力通報及內勤處理流程」及「醫療暴力案件通報

單」，請司法警察機關及各醫療機構依決議通報醫療暴力案件，未來

執行上有任何困難，請不吝告知，也請衛生局及警察單位更為積極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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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希望透過大家的努力使醫療暴力事件銷聲匿跡，謝謝大家。 

柒、散  會。 

紀    錄：侯雅芬 

主   席：林俊良 


